附件2
	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服务收入分配表

	类别
	序号
	项   目
	上缴学校
	部门分成
	备 注

	教育服务收入
	1
	一年以内短训班（校内班）
	20%
	80%
	部门分成部分，扣除各项成本，按结余经费的15%提发展基金后再进行分配。



	
	2
	一年以内短训班（校外班）
	15%
	85%
	

	
	3
	专业职业资格教育   
	20%
	80%
	

	
	4
	计算机等级考试
	40%
	60%
	

	
	5
	其他收入
	
	
	

	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
	1
	设备对外服务收入
	40%
	60%
	

	
	2
	网络技术服务收入
	40%
	60%
	

	
	3
	非教学时间上机、上网服务收入
	60%
	40%
	

	
	4
	各类报告厅、大礼堂、会议室等对外服务收入
	90%
	10%
	

	
	5
	其他收入
	
	
	

	其他服务收入
	1
	社会咨询服务收入
	20%
	80%
	

	
	2
	实习、就业协助管理费
	20%
	80%
	

	
	3
	其他收入
	
	
	



